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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浙0106民初6124号
傅高泉：本院受理沈康明诉你与董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22）浙0106民初6124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自动履行指引及拒不履行后果告知书、交费通知单，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
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2)浙 0108 民初2472号

章春成:本院受理郑蓉与章春成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民事判决书[案
号:(2022)浙0108民初 2472号]。自公告之日起3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浦沿法庭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8 民初4738号

夏宏存:本院受理葡萄科技有限公司与夏宏存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民
事判决书[案号:(2022)浙0108民初4738号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浦沿法庭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11620号

宁波宏亮装修设计有限公司、邵海波（公民身份号
码：320921*********370）：本院受理的原告张捷与被告
宁波宏亮装修设计有限公司、邵海波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2）浙0212民初
11620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402民初5669号

张小玲: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
兴分行与被告张小玲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浙0402民初5669号民事
判决书一份。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8民初4407号

浙江趣点智云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审理的原告方云与
浙江趣点智云科技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民事判决书[案号：（2022）浙0108民初
4407号]。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8135号

郑高促（公民身份号码3326261973****0878）：本
院受理的原告王同林与被告郑高促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2022）浙0203民初8135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9286号

官乐龙（3421211970****5358）：本院受理的原告
刘世宏与被告官乐龙民间借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2022）浙0203民初9286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望春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9360号

刘建（公民身份号码：341226****6436）：本院受
理的原告龙文平诉被告刘建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
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
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203民初9360号民事判
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古林巡回
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9643号

陈仲旺（公民身份号码：332626****2514）：本院
受理的原告宁波市海曙古林志杰建材店诉被告陈仲旺、李
先保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
送达（2022）浙0203民初9643号民事判决书及诉讼费缴费
通知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古林巡回
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7315号
冯关宝（公民身份号码：330621195704301578）、

沈藕芬（公民身份号码：330621196008251583）：本院
受理的原告韩歌诉被告吴燕、冯关宝、沈藕芬、冯钰涵、冯宇皓
被继承人债务清偿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们下落不明，
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规定，向你们
公告送达（2022）浙0203民初7315号民事判决书、诉讼费用
缴纳通知书。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鄞
江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5民初3672号

袁锋：本院受理浙江弘恒贸易有限公司诉你保证合同
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用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方式无法送
达该案相关法律文书，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裁判主
文为：一、被告袁锋对（2021）浙0205民初2992号民事判
决书中确定的江苏中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应偿还原告浙
江弘恒贸易有限公司的债务“一、被告江苏中岩建设集团有
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五日内支付原告浙江弘恒贸易有限
公司货款本金5220231.15元及至2020年11月27日的利
息182679.09元，并支付以5220231.15元为基数，按月利
率1.2%计算自2020年11月28日至实际付清之日止的
付款利息；二、被告江苏中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
后五日内支付原告浙江弘恒贸易有限公司律师费60000
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中的未清偿部分承担清偿责任。
二、驳回原告浙江弘恒贸易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本
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5民初3716号

江中良：本院受理的原告宁波市江北许美银建材商行
与被告江中良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2022）浙0205民初3716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以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
状。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5民初3842号

林婷婷：本院受理原告刘焕杰与被告林婷婷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
浙0205民初384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
内来本院洪塘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5民初3806号

黄良军：本院受理原告宁波携诚建材有限公司与被
告黄良军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22）浙0205民初380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洪塘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6民初3668号

万召军（4202811982****501X）、顾智勇
（3302251982****2594）：本院受理原告宁波明震精密机
械制造有限够公司与被告万召军、安徽台塑机械设备科技有
限公司、顾智勇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无法送达，现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
送达（2022）浙0206民初366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
一、被告万召军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支付
原告宁波明震精密机械制造有限公司货款288000元，违约
金36000元、律师费15000元，合计339000元；二、被告顾智
勇对被告万召军的上述应付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其在履
行保证责任后，有权就履行保证责任范围内的款项向被告万
召军追偿；三、被告安徽台塑机械设备科技有限公司对被告万
召军欠付货款中的60000元及违约金7500元、律师费3125
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其在履行保证责任后，有权就履行保证
责任范围内的款项向被告万召军追偿；四、被告安徽台塑机械
设备科技有限公司对被告万召军欠付货款中的128000元及
违约金16000元、律师费6667元不能清偿部分承担二分之
一赔偿责任，其在承担赔偿责任后,有权向被告万召军追偿;五、
驳回原告宁波明震精密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6385元，由被告万召军、安徽台塑机械设备科技
有限公司、顾智勇负担。公告费950元，由被告万召军、顾智勇
负担。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小港法庭领
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6民初5655号

中盛（山东）交通服务集团有限公司：原告宁波安疆
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与被告中盛（山东）交通服务集团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向你公告送达
（2022）浙0206民初565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中
盛（山东）交通服务集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
原告宁波安疆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统筹金25000元。如果未
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
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
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本
案诉讼费425元，由被告中盛（山东）交通服务集团有限公
司负担。公告费650元，由被告中盛（山东）交通服务集团
有限公司负担（原告宁波安疆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已缴纳，被
告应在履行上述义务时一并支付给原告）。限你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梅山产业集聚区人民法庭领取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
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
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浙江省宁波市
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3民初4242号

汪志杰：原告丁定玉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
终结。现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213民初4242号民事判
决书。本院判决：被告汪志杰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
付原告丁定玉货款13180元。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
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案件受理费130元，公告费650元，合计780元，由被
告汪志杰负担，限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缴纳。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浙
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8611号

钟凯强：本院受理的原告詹泽容诉被告钟凯强合同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282民
初8611号之一民事裁定书，裁定如下：准许原告詹泽容撤诉。案
件受理费300元，减半收取计150元，公告费650元，合计800元，
由原告詹泽容负担。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送达之日本裁定即发生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10181号

韩继梅：本院受理原告汪才英诉被告韩继梅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向你送达
相关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
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282民初10181号民事
判决书。本院判决你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原告汪才
英货款81 360元。另并负担本案诉讼费用3 224元。限你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三十日内来本院逍林人民法庭领取判决书，逾
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10871号

史明飞：本院已受理原告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绍
兴中心支公司诉被告史明飞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案的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查询告知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当事
人权利及义务告知、风险提示、庭审网络直播告知书、民事
裁定书及开庭审理传票。原告诉请判令被告支付车辆修
理费5710元、施救费300元。自本公告发出之日经过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内、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0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机关第十七审判庭（二楼微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304民初7025号

林胜花：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温州瓯海支行与被告黄青、林春乐、林胜花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304民初
7025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三十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
日内，向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2）浙 0304 民初 8610 号

温州神威鞋业有限公司、曹华锋：本院受理的原告
温州市忠益鞋材有限公司管理人与被告温州神威鞋业有
限公司、曹华锋对外追收债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审理阶段告知书、开庭传票、适
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简转普裁定书、疫情防控告知
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3年2
月22日14时30分在本院第十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1）浙0402破28号

因嘉兴嘉粤汇酒店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的破产财产分配
方案已经执行完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
二十条之规定，本院于2022年12月23日裁定终结嘉兴嘉粤
汇酒店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破产程序。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2022）浙 0411 民初
3641号

杨松锦：本院受理蒋

烩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
浙0411民初364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1、被
告杨松锦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原告借款28888
元，并支付利息损失；2、被告杨松锦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
日内赔偿原告蒋烩实现债权支出的律师费3000元；3、案
件受理费604元，公告费560元，合计1164元，由被告杨
松锦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22）浙0502民初1830号

朱苏霞、潘兰秀、周鑫姣：原告朱利芳与被告朱
苏霞、潘兰秀、周鑫姣加工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2022）浙0502民初1830号撤诉裁定
书。自本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立案庭领取撤
诉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22）浙0503民初3141号

戴顺良：本院受理的原告陈红星与被告戴顺良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本案的民事裁定书。裁定内容如下:准许原告陈红星撤
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八条第一款之规定，本公告采用在信息网络
及报纸上刊登公告的方式，公告刊登日期即为公告发出日期，自
本公告刊登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22）浙0503民初3329号

娄国英：本院受理的原告袁祖根与被告娄国英的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
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
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案的民事判决书、判后答疑告知
书、上诉费通知书。判决如下：限被告娄国英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原告袁祖根借款8500元;如果未按本判
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
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0元，公告费560元，合计诉讼
费610元，由被告娄国英负担。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经过3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十五日内，向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逾期
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22）浙0503民初2708号

湖州南浔鑫隆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
浙江南浔古镇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与被告湖州南浔鑫隆酒店管
理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用法律规定的其
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
条之规定，现依法你公司公告送达本案的民事判决书、判后答
疑告知书、上诉费通知书。判决如下：一、原告浙江南浔古镇旅
游发展有限公司与被告湖州南浔鑫隆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10月16日签订的《南西街96号项目投资协议书》自
2022年5月1日起解除；二、限被告湖州南浔鑫隆酒店管理有
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立即腾退位于南浔镇南
西街96号的房屋并返还原告浙江南浔古镇旅游发展有限
公司；三、限被告湖州南浔鑫隆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浙江南浔古镇旅游发展有限
公司2021年5月1日至2022年4月30日的房屋占有使用
费620000元，并支付违约金（以620000元为基数，自2022
年5月1日起按年利率12%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四、驳回
原告浙江南浔古镇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
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
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5791元，公告费1120元，合
计诉讼费16911元，由原告浙江南浔古镇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负担5989元，被告湖州南浔鑫隆酒店管理有限公司负担
10922元。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22）浙0503民初3330号

潘华：本院受理的原告陆建民与被告潘华的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
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案的民事判决书、判后答疑告知书、

上诉费通知书。判决如下：限被告潘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十日内支付原告陆建民货款18600元，并支付逾期付款
利息损失（以18600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
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标准自2021年7月1日起计算
至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
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案件受理费266元，公告费560元，合计诉讼费用826
元，由被告潘华负担。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经过30日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十五日内，向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逾期
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22）浙0726民初4241号

陈建平：本院受理原告方英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
告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立即支付原告货款36000元
及逾期利息（从起诉之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
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全部付清为止）；2、由被告承
担本案诉讼费用。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材
料和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
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由张永钦担
任审判员独任审理，定于2023年2月27日9时0分在浦江
县人民法院杭坪法庭2号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未到
庭应诉，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2）浙0726民初3138号

陈向阳：本院受理原告周平强与被告陈向阳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
0726民初313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限被告陈向阳于
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归还原告借款45000元及利息（利息
以借款45000元为基数从2020年2月1日起按月利率1%
计算至被告实际履行之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
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案件受理费1258元，公告费650元，共计1908元，由被
告陈向阳承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
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
人民法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浙江省
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2）浙0802民初3166号

方雪榕、周淑杭、林文莲：本院受理原告方金水诉你们
追偿权纠纷一案，现已审理完毕。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
院（2022）浙0802民初316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
被告方雪榕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原告方金水代偿
款153970.47元，并赔偿利息损失（自2020年7月10日起按
年利率3.85%计算至款项还清之日止）；二、被告周淑娟、周淑
杭、林文莲对上述第一项债务中被告方雪榕不能清偿部分的
六分之一向原告方金水承担偿还责任；三、驳回原告方金水的
其他诉讼请求。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22）浙0802民初4599号

魏栋：本院受理原告郑辉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22）浙0802民初4599
号民事判决书，被告魏栋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
归还原告郑辉借款本金4000元并支付资金占用期间
的利息损失（自2022年7月12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
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还清之日止）。
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22）浙0825民初2462号

张国俊：本院受理（2022）浙0825民初2462号周洪
峰与张国俊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2）浙0825民初2462号民事判决书。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龙游县人民法院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转让方”）对浙
江天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称“债务人”）享有的债权，
对应编号为:BC12112004B9406 及其担保权益，通过阿里
拍卖平台公开转让，上述债权由柯和欢（“受让方”）（身份

证号：330105198107092831）于2022 年11月22日竞得，双
方签订《债权转让协议》。转让方将其对债务人合法享有
的债权及相关担保权利，包括但不限于请求债务人支付欠
款、担保以及为实现债权所支付的其他费用等的全部权
利，一并转让给受让方。 柯和欢

2022年12月30日

债权转让登报公告债权转让登报公告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公告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公告
根据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签订

的《不良资产转让协议》(合同编号：（2022）年甬（信转）字第004号)，恒丰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所合法拥有的本公告项下资产（包括债权及担保从权利）
已依法转让给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特
公告通知债务人及各担保人或义务承担人,从公告之日起向光大金瓯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履行相关义务。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资产的受让人，
现公告要求债务人及担保人或义务承担人，从公告之日起向光大金瓯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或法
院判决文书所确定的义务。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

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
务人、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
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
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 2022年9月30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
人应支付给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
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
算。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

算责任。
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18857860951、0574-55228183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

2022年12月30日

序号

1

债权资产

宁波神化化学品经营有限责任公司

未偿本金

83132900.00

未偿利息

2102439.25

担保人

宁波市江东化学试剂有限公司、袁维芳、刘亚玲

标的债权清单 基准日：2022年9月30日 单位：人民币元

王慧芳遗失杭州杭派精品服装市场2225档口押金单

一张，金额伍仟元整，声明作废。
王慧芳

2022年12月30日

遗失声明遗失声明

受委托，本公司将于2023年1月19日上午9：30在慈溪
市新城大道北路543号举行公开拍卖会。

1、拍卖标的：位于慈溪市古塘街道北三环中路728号

的宁波三环动力机械有限公司所有的100%的股权，起拍价
人民币3497万，保证金1000万。

2、有意向参与的买受人参拍前请实地考察、并到相
关所涉及的部门单位自行调查（标的内有部分设施设备
建筑归现承租人所有，租赁期到2032年1月，年租金为人
民币53 万）。报名前需向拍卖方出具书面承诺函后方可

报名。
4、本次拍卖过程中所涉及的所有税费（包括风险和责

任）均由买受人自行承担，委托方、拍卖方不承担任何连带
责任。转让方式为股权转让。

5、买受人须于2023年1月18日下午4时前将拍卖保证
金汇入户名：宁波江南拍卖有限公司，账号：61010122000388788，

开户行：宁波银行余姚支行（以实际到账为准）。并于同
日4：30前到慈溪市新城大道北路543号办理报名登记手
续，逾期不候。具体事项详见拍卖须知。

联系电话：13905844069 谢先生
宁波江南拍卖有限公司

2022年12月30日

股权拍卖公告股权拍卖公告


